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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之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於 2022年 8月承接對永續會計準

則理事會（SASB）準則之責任。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承諾維護、強化及發展永續

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並鼓勵編製者及投資者繼續使用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

（SASB）準則。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S1號「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S1號）規定個體於辨認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展望之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時，參考

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中之揭露主題並考量其適用性。同樣地，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S1號規定個體於決定揭露哪些與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有關之資訊時，參考永續會計

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中之指標並考量其適用性。 

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於 2023 年 6 月修正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中之

氣候相關主題及指標，使其與隨附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S2號「氣候相關揭露」之行業基

礎指引一致。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於 2023 年 12 月修正與「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

（SASB）準則之國際適用性」計畫有關之非氣候相關之主題及指標。 

生效日 

此 2023-12 版本之準則對所有個體於 2025 年 1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得提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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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之概述 

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係一組 77項行業特定之永續會計準則（「永續會計準則

理事會（SASB）準則」或「行業準則」），根據永續行業分類系統®（SICS® ）分類。 

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包括： 

1.行業描述：意圖透過描述參與該行業所特有之經營模式、相關活動及其他共同特性，以協

助個體辨認適用之行業指引。 

2.揭露主題：描述與特定行業中之個體所進行之活動相關之特定永續相關風險或機會。 

3.指標：搭配揭露主題，旨在單獨（或作為一組指標之一部分）提供與特定揭露主題之個體

績效有關之有用資訊。 

4.技術協定：提供對相關指標之定義、範圍、施行及表達之指引。 

5.活動指標：量化個體特定活動或營運之規模，且旨在與第 3點提及之指標結合使用以將資

料標準化並便於比較。 

使用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作為其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準則之施行之

一部分之個體應考量攸關之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應用指引。 

對未適用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準則而單獨使用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

之個體而言，「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之應用指引」對所有行業準則之使用建

立適用之指引，且被視為準則之一部分。除行業準則所包含之技術協定另有規定外，永續

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之應用指引中之指引適用於行業準則中之指標之定義、範圍、

施行、編製及表達。 

歷來，「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之觀念架構」訂定指引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

制定永續會計準則之作法之基本觀念、原則、定義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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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之使用 

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意圖協助個體揭露可合理預期將於短期、中期或長期影

響個體之現金流量、其對籌資之可得性或資金成本之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資訊。個體決

定哪一（哪些）行業準則及揭露主題與其業務攸關，以及報導哪些相關指標。一般而言，

個體應使用特定於其主要行業（如永續行業分類系統®所辨認）之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

（SASB）準則。惟重大業務分屬數個永續行業分類系統®行業之公司應參考額外永續會計

準則理事會（SASB）準則中之揭露主題及相關指標並考量其適用性。 

本準則中所包含之揭露主題及相關指標，已被辨認為對投資者可能有用者。惟作出重大性

判斷及決定之責任在於報導個體。 

行業描述 

電力公用事業與發電行業之個體發電；建築、擁有並營運輸配電（T&D）線路；以及售電。

公用事業以許多不同來源發電，通常包括煤炭、天然氣、核能、水力、太陽能、風力及其

他再生能源與化石燃料能源來源。該行業包括於受管制及不受管制之經營架構中營運之個

體。受管制之公用事業面臨對其訂價機制及所容許之權益報酬率，以及其他類型法規之全

面監管，以維持其獨占經營之執照。不受管制之個體或商業電力個體通常為民營電廠

（IPPs），其將產生之電力出售予躉售市場（包括受管制之公用事業買方及其他最終用戶）。

再者，該行業之個體依其營運廣度，可能於受管制及不受管制之電力市場上營運。受管制

之市場通常包含垂直整合之公用事業，該等公用事業擁有並經營從發電至其零售配電之所

有業務。不受管制之市場通常拆分發電與配電業務，以鼓勵躉售發電之競爭。整體而言，

在兼顧保護人類生命與環境之同時，提供可靠、易取得及低成本電力之複雜任務仍然係一

挑戰。 

註：電力公用事業與發電行業僅涵蓋與電力供應有關之活動，而不涉及與天然氣供應有關

之活動。某些公用事業可能同時於電力及天然氣市場營運。從事與天然氣取得及配銷有關

之活動之公用事業，亦應考量氣體燃料公用事業與配銷商（IF-GU）行業之主題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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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表 1  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溫室氣體排

放與能源資

源規劃 

(1)範疇 1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其中

(2)排放限制法規所涵蓋之百分比及

(3)排放報導法規所涵蓋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二氧

化 碳 當

量，百分比

(%) 

IF-EU-110a.1 

與電力傳輸相關之溫室氣體(GHG)

排放 
量化 

公噸(t)二氧

化碳當量 
IF-EU-110a.2 

對管理範疇 1 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

略或計畫、排放減量目標以及針對該

等目標之績效分析之討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IF-EU-110a.3 

空氣品質 

下列空氣污染物之排放：(1)氮氧化物

(不包括氧化亞氮)、(2)硫氧化物、(3)

懸浮微粒(PM10)、(4)鉛(Pb)及(5)汞

(Hg)；各項在人口密集地區或附近地

區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百

分比(%) 
IF-EU-120a.1 

水管理 

(1)總取水量，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

區域之百分比；(2)總耗水量，於基線

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百分比 

量化 

千 立 方 公

尺

(1,000m³)，

百分比(%) 

IF-EU-140a.1 

與水質許可、標準及法規相關之未遵

循事件數量 
量化 數量 IF-EU-140a.2 

水管理之風險之描述，以及對降低該

等風險之策略及實務之討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IF-EU-140a.3 

煤灰管理 

(1)產生燃煤發電副產物(CCPs)之數

額，(2)再循環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百

分比(%) 
IF-EU-150a.1 

燃煤發電副產物(CCPs)於營運中及

非營運階段之管理政策及程序之描

述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IF-EU-150a.3 

能源可負擔
(1)住宅、(2)商業及(3)工業客戶之平

均零售電價 
量化 費率 IF-EU-24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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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性 (1)住宅客戶因不付款而停止供電之

次數、(2)於 30 天內重新供電之百分

比1 

量化 
數量，百分

比(%) 
IF-EU-240a.3 

就外部因素（包括服務區域之經濟條

件）對客戶電力可負擔性之影響之討

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IF-EU-240a.4 

勞工健康與

安全 

(a)直接員工及(b)契約員工（contract 

employees）之(1)總可記錄事件比率

(TRIR)、(2)死亡率及(3)虛驚事件之

發生頻率(NMFR)  

量化 比率 IF-EU-320a.1 

最終使用效

率與需求 

智慧電網技術提供之電力負載之百

分比2 
量化 

百 分 比

(%)，按千

瓩 小 時

(MWh)
譯者註 1  

IF-EU-420a.2 

來自效率措施之客戶電力節省，按市

場別3 
量化 

千 瓩 小 時

(MWh)
譯者註 1  

IF-EU-420a.3 

核能安全及

緊急管理 

核能機組總數，按最近獨立安全審查

之結果細分  
量化 數量 IF-EU-540a.1 

對管理核能安全及應急整備所作之

努力之描述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IF-EU-540a.2 

電網韌性 

實體或網路安全之標準或法規之未

遵循事件數量   
量化 數量 IF-EU-550a.1 

(1)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SAIDI)；

(2)系統平均停電次數指標(SAIFI)；

及 (3) 客 戶 平 均 停 電 時 間 指 標

(CAIDI)，包括重大事件天數4  

討論及

分析 
分鐘，數量 IF-EU-550a.2 

 

 

1 IF-EU-240a.3 之註─個體應討論政策、計畫及法規如何影響對住宅客戶停止供電之次數及持續時間。 
2 IF-EU-420a.2 之註─個體應討論與智慧電網發展與營運相關之機會與挑戰。 
3 IF-EU-420a.3 之註─個體應討論與其營運之每一市場攸關之客戶效率法規。 
4 IF-EU-550a.2之註─個體應討論值得注意之服務中斷，諸如影響大量客戶或較長時間之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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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活動指標 

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服務之(1)住宅、(2)商業及(3)工業客戶之數量5 量化 數量 IF-EU-000.A 

電力傳輸予(1)住宅、(2)商業、(3)工業、(4)所有其

他零售客戶及(5)躉售客戶之總量 
量化 

千瓩小時

(MWh)
譯者註

1 

IF-EU-000.B 

輸配電線路之長度6 量化 公里(km) IF-EU-000.C 

總發電量，按主要能源來源之百分比，以及於受管

制市場之百分比7 
量化 

千瓩小時

(MWh)
譯者註

1，百分比

(%) 

IF-EU-000.D 

購買之躉售電力總量8 量化 

千瓩小時

(MWh)
譯者註

1 

IF-EU-000.E 

 

 

  

 

5 IF-EU-000.A 之註─所服務每一類別之客戶數量，係指對住宅、商業及工業客戶開立帳單之電表之

數量。 
6 IF-EU-000.C 之註─輸配電線路之長度應以回線公里數為基礎計算，回線公里數係定義為電路之

總長度，而不考慮每條電路使用之導體。 
7 IF-EU-000.D 之註─發電應按下列每一主要能源來源揭露：煤炭、天然氣、核能、石油、水力、

太陽能、風力、其他再生能源及其他氣體。揭露範圍包括所擁有或營運之資產。揭露範圍排除發

電設施所消耗之電力。 
8 IF-EU-000.E之註─揭露範圍排除發電設施所消耗之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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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資源規劃 

主題彙總 

發電係世界上最大之溫室氣體（GHG）排放源。此等排放主要係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

氮，其通常為化石燃料燃燒之副產物。此行業之輸配電（T＆D）部門產生之排放量係微不

足道。隨著環境法規日益趨嚴，電力公用事業之個體可能為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而面臨重大

之營運成本及資本支出。雖然許多此等成本可能會轉嫁予公用事業之客戶，惟某些發電業

者（特別是於自由化之市場）可能無法回收該等成本。透過謹慎之基礎設施投資規劃，個

體可藉由確保提供之能源組合能符合法規訂定之排放規定，以及施行領先行業之技術及流

程，減少發電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積極主動地以具成本效益之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可能為個體創造競爭優勢並降低非預期之監管遵循成本。未能適當估計資本支出需求及許

可成本，或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所遭遇之其他困難，可能以資產沖減、取得碳信用額

之成本或營業及資本支出非預期增加之形式導致對報酬之重大負面影響。未來幾十年內，

可能更加重視對此議題之監管，2015 年第 21次「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上

達成之國際排放減量協議即為例證。 

指標 

IF-EU-110a.1. (1)範疇 1 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其中(2)排放限制法規所涵蓋之百分比及

(3)排放報導法規所涵蓋之百分比 

1 個體應揭露其(1)排放至大氣之京都議定書所涵蓋之七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

硫（SF6）及三氟化氮（NF3）之範疇 1溫室氣體（GHG）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 

1.1 所有溫室氣體之排放應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進行彙整及揭露，並依已發

布之 100 年時間區間之全球暖化潛勢（GWP）值計算。迄今，全球暖化潛勢值之

較佳來源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2014 年版）。 

1.2 總排放量係指計入抵換、信用額或其他減除或補償排放之類似機制前，排放至大

氣中之溫室氣體。 

2 範疇 1 排放應依世界資源研究所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RI/WBCSD）於 2004 年

3月發布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導準則（以下簡稱「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修訂版）」所包含之方法論定義及計算。 

2.1 此等排放包括來自固定源或移動源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包括生產設施、辦公大

樓，以及產品運輸（海路、公路及鐵路）。 

2.2 可接受之計算方法論包括以「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為參考基礎，但提供額外指

引（諸如特定行業或區域之指引）者。其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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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國際航太環境組織（IAEG）所發布之「航太行業溫室氣體報導指引」 

2.2.2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所發布之「溫室氣體盤查指引：固定燃燒源之直

接排放」 

2.2.3 印度溫室氣體盤查計畫 

2.2.4 ISO 14064-1 

2.2.5 國際石油行業環境保護協會（IPIECA）所發布之「石油行業溫室氣體排

放報告指引（2011 年第 2版）」 

2.2.6 環境保護個體（EpE）所發布之「廢棄物管理活動溫室氣體排放量化議定

書」 

2.3 溫室氣體排放資料應依個體合併其財務報導資料之作法被彙整及揭露，其通常與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所定義之「財務控制」法及氣候揭露準則理事會（CDSB）

所發布之「氣候揭露準則理事會之環境與社會資訊報導架構」中 REQ-07「組織

邊界」所述之作法一致。 

3 個體應揭露(2)排放限制法規或計畫（意圖直接限制或減少排放）所涵蓋其範疇 1 溫室

氣體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之百分比，諸如總量管制與交易體系、碳稅/費系統，以及其

他排放控制（例如，命令與控制作法）及許可基礎機制。 

3.1 排放限制法規之例包括： 

3.1.1 加州總量管制與交易（加州全球暖化因應法） 

3.1.2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 

3.1.3 魁北克總量管制與交易（魁北克環境品質法） 

3.2 該百分比應以排放限制法規所涵蓋範疇 1溫室氣體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二氧化

碳當量）之總額除以範疇 1溫室氣體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二氧化碳當量）之總

額計算。 

3.2.1 對於受超過一項排放限制法規規範之排放，個體不得將該等排放計算超過

一次。 

3.3 排放限制法規之範圍排除自願性排放限制法規（例如，自願性交易制度）及報導

基礎法規所涵蓋之排放。 

4 個體應揭露(3)排放報導基礎法規所涵蓋其範疇 1 溫室氣體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之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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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排放報導基礎法規係定義為要求向主管機關及/或公眾揭露溫室氣體排放資料，惟

未對產生之排放量設有限制、成本、目標或控制之法規。 

4.2 該百分比應以排放報導基礎法規所涵蓋之範疇 1 溫室氣體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之總額除以範疇 1溫室氣體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二氧化碳當

量）之總額計算。 

4.2.1 對於受超過一項排放報導基礎法規規範之排放，個體不得將該等排放計算

超過一次。 

4.3 排放報導基礎法規之範圍未排除排放限制法規所涵蓋之排放。 

5 個體可討論其排放量自前一報導期間之任何變動，包括該變動是否係導因於排放減

量、撤資、收購、併購、產出之變動或計算方法論之變動。 

6 在目前向碳揭露專案（CDP）或其他個體（例如，國家監管揭露計畫）報導溫室氣體

排放所使用之範圍及彙整作法不同之情況下，個體可揭露該等排放。惟主要揭露應係

根據前述指引揭露。 

7 個體可討論其排放量揭露之計算方法論，諸如資料是否來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CEMS）、工程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 

IF-EU-110a.2. 與電力傳輸相關之溫室氣體（GHG）排放 

1 個體應揭露將電力傳輸予零售客戶相關之溫室氣體（GHG）排放之全球總排放量，此

等電力係因自行發電及外購電力所產生。 

1.1 溫室氣體排放係定義為排放至大氣之京都議定書所涵蓋之七種溫室氣體―二氧

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

物（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 

1.1.1 所有溫室氣體之排放應以已發布之 100 年時間區間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值所計算之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進行彙整及揭露。迄今，

全球暖化潛勢係數之較佳來源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

五次評估報告（2014年版）。 

1.1.2 總排放量係指計入抵換或信用額前，排放至大氣中之溫室氣體。 

2 將電力傳輸予零售客戶相關之溫室氣體（GHG）排放，應依美國氣候變遷註冊機構提

供之「自願性報導計畫之電力產業議定書（2009 年 6月，第一版）」中之「電力產業議

定書之指標 D-3：零售電力之傳輸」（包括 2010年之更新及闡釋，其闡明第一版中之「電

力產業議定書之指標 D-3：零售電力之傳輸」被誤記為「電力產業議定書之指標 D-1」）

中分子所建立之方法論定義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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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等排放通常係以個體所擁有之發電設施及自第三方購買電力之排放量之加

總，減除於電力躉售層級轉售電力之排放量計算。 

2.2 溫室氣體排放之範圍應包括與將電力傳輸予零售客戶相關之所有排放，包括與於

輸配電中損失之電力相關之排放。 

2.3 自第三方購買電力之排放係數係以最攸關及正確之方法為基礎，此方法將取決於

所購買電力之類型。「自願性報導計畫之電力產業議定書」訂定可能之方法。 

3 除排放之範圍（包括京都議定書所涵蓋之所有七種溫室氣體）外，揭露內容係對應至

美國電力研究院之「2018 年電力公司永續績效基準指標」中所包含之指標「電力傳輸

之二氧化碳總排放率」之分子。 

IF-EU-110a.3. 對管理範疇 1 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略或計畫、排放減量目標以及針對該

等目標之績效分析之討論 

1 個體應討論其管理範疇 1溫室氣體（GHG）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略或計畫。 

1.1 範疇 1排放應依世界資源研究所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RI/WBCSD）於 2004

年 3月發布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導準則（以下簡稱「溫室氣

體盤查議定書」）（修訂版）」所包含之方法論定義及計算。 

1.2 溫室氣體排放範圍包括京都議定書所涵蓋之七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甲

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

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 

2 個體應討論其排放減量目標並針對該等目標分析其績效，包括下列項目（若攸關時）： 

2.1 排放減量目標之範圍（例如，總排放量中適用該目標之百分比）； 

2.2 目標究係採絕對基礎或強度基礎；若係強度基礎目標，應提供其指標分母； 

2.3 相對於基準年之減量百分比，基準年係為達成排放減量目標而評估排放量之第一

年； 

2.4 減量活動之時間表，包括起始年、目標年及基準年； 

2.5 為達成目標之機制；及 

2.6 目標或基準年排放量已經或可能被追溯重新計算，或目標或基準年已被重設之任

何情況。 

3 個體應討論其管理與溫室氣體排放監管環境相關之風險與機會之策略，可能包括： 

3.1 對其經營架構或模式已執行或規劃進行之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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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技術或服務之發展 

3.3 對其營運流程、控制或組織架構已執行或規劃進行之任何變動 

3.4 影響監管或立法之過程及結果，可能包括與主管機關、監管單位、公用事業委員

會、法規制定者及政策制定者之互動 

4 個體可討論其對綠色電力市場之參與，包括服務之客戶數量（按客戶類別）及相應之

發電量。 

4.1 綠色電力市場係定義為一選擇性之公用事業服務，使客戶有機會支持公用事業個

體對再生能源技術進行更高程度之投資。 

4.2 個體可揭露國家再生能源配額制度規定提供綠色電力市場之情況。 

5 個體應討論達成該等計畫或目標所需之活動及投資，以及可能影響達成該等計畫或目

標之任何風險或限制因素。 

6 個體應討論其策略、計畫或減量目標之範圍，諸如是否因不同業務單位、地理區域或

排放源而不同。 

7 個體應討論其策略、計畫或減量目標是否與排放限制或排放報導基礎之計畫或法規（例

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魁北克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以及加州總量管制與交易計畫）

有關或相關，包括地區、國家、國際或產業計畫。 

8 策略、計畫或減量目標之揭露應限於報導期間內正在進行（現行）或完成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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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主題彙總 

發電營運中之燃料燃燒產生有害之空氣污染物。此等空氣污染物可能產生重大及地區性之

環境與健康風險。最常見且影響最重大者為氮氧化物（排除氧化亞氮）、硫氧化物、懸

浮微粒（PM）、鉛及汞。此等地區性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通常受嚴格管制，對發電業者產

生重大遵循風險。在大型社區附近營運之個體，監管及法律風險更高。有害之營運空氣

污染物排放可能導致監管處罰、較高之監管之法令遵循成本，以及安裝控制技術之資本

支出。於某些情況下，此等支出可能使設施持續營運之成本過高。個體可藉由減少排放

以及與主管機關合作訂定優先事項以管理空氣品質之疑慮，並管理短期及長期資本規劃

風險。 

指標 

IF-EU-120a.1. 下列空氣污染物之排放：(1)氮氧化物（不包括氧化亞氮）、(2)硫氧化物、

(3)懸浮微粒（PM10）、(4)鉛（Pb）及(5)汞（Hg）；各項在人口密集地區或附近地區之

百分比 

1 個體應揭露其釋放至大氣中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按每一污染物以公噸為單位）。 

1.1 揭露範圍包括與個體之所有活動及排放源（其可能包括固定源或移動源、生產設

施、辦公大樓及運輸船隊、機隊及車隊）所導致之直接空氣污染物排放相關之空

氣污染物。 

2 個體應揭露其(1)氮氧化物（NOx）之排放量（以 NOx報導）。 

2.1 氮氧化物之範圍包括一氧化氮及二氧化氮，但排除氧化亞氮。 

3 個體應揭露其(2)硫氧化物（SOx）之排放量（以 SOx報導）。 

3.1 硫氧化物之範圍包括二氧化硫及三氧化硫。 

4 個體應揭露其(3)懸浮微粒（PM10）之排放量（以 PM10報導）。 

4.1 懸浮微粒係定義為空氣中任何細小之固體或液體之物質，其氣動粒徑小於或等於

10微米。 

5 個體應揭露其(4)鉛及鉛化合物之排放量（以 Pb報導）。 

6 個體應揭露其(5)汞及汞化合物之排放量（以 Hg 報導）。 

7 個體應揭露其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懸浮微粒、鉛及汞之排放量中，來自其位於當地

司法管轄區所定義之城市化地區或附近地區之設施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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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而言，城市化地區包括密集開發之住宅、商業及其他非住宅地區，其人口超

過 50,000 人者。個體可參考聯合國統計司於其「2005 年人口年鑑」表 6 中所列

各國對「城市」一詞之定義。 

7.2 揭露範圍包括位於城市化地區或其邊界位於城市化地區 49 公里內（其構成可能

接觸到空氣污染物排放之暴險人口）之設施。 

7.3 在缺乏可取得或正確之普查資料之情況下，個體可使用來自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社會經濟資料與應用中心（SEDAC）之「世界網格人口」（GPW）之全球

人口密度資料。 

8 個體可討論其排放量揭露之計算方法，諸如資料是否來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

工程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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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 

主題彙總 

就取水而言，發電係世界上用水最密集之行業之一。熱力發電廠（通常為煤炭、核能及天

然氣）使用大量水進行冷卻。該行業正面臨日益增加之水資源相關之供應及監管風險，可

能須對技術進行資本投資或甚至產生擱淺資產。隨著許多區域之供水趨緊（以及發電、農

業及社區用水之供水競爭），發電廠可能因特定區域之限水而愈加無法以最大產能運作，或

甚至無法運作。於計算許多發電資產之未來價值及評估新發電來源之提案時，水資源之可

得性係重要之考量因素。氣候變遷所導致諸如耗水增加及供水減少之因素（此可能導致更

頻繁或嚴重之乾旱），使得水資源短缺日益嚴重，因而可能促使主管機關限制個體取得需用

水量之能力，特別是在基線水壓力高之區域。再者，個體須管理逐漸增加之與此等大量取

水可能造成之重大生物多樣性影響有關之法規。為降低此等風險，個體可對發電廠投資更

具效率之用水系統，亦可於新發電廠選址時，將評估長期水資源可得性及水資源相關之生

物多樣性風險列為策略性優先考量事項。 

指標 

IF-EU-140a.1. (1)總取水量，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百分比；(2)總耗水量，於基

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百分比 

1 個體應揭露所有來源之取水量（以千立方公尺為單位）。 

1.1 水源包括個體直接收集及儲存之地表水（包括來自濕地、河流、湖泊及海洋之

水）、地下水、雨水，以及從城市供水、自來水公司或其他個體取得之水及廢水。 

2 個體可按來源揭露供應之部分，例如，若取用之重大部分係來自非淡水來源。 

2.1 淡水可依個體營運之當地法令規範定義。若法規定義不存在，淡水應被視為溶解

固體含量低於百萬分之一千（即 1,000 ppm）之水。 

2.2 自遵循司法管轄區飲用水法規之自來水公司取得之水，可被假設為符合淡水之定

義。 

3 個體應揭露營運中之耗水量（以千立方公尺為單位）。 

3.1 耗水係定義為： 

3.1.1 取用、使用及排放過程中蒸發之水 

3.1.2 直接或間接包含於個體產品或服務中之水 

3.1.3 不會回流至其被抽取之同一集水區之水，諸如回流至其他集水區或大海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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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體應分析其所有營運之水資源風險，並辨認於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之輸水道水

源風險地圖分類為基線水壓力高（40-80％）或極高（>80％）之區域取水與耗水之活

動。 

5 個體應揭露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取水量占總取水量之百分比。 

6 個體應揭露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耗水量占總耗水量之百分比。 

IF-EU-140a.2. 與水質許可、標準及法規相關之未遵循事件數量 

1 個體應揭露未遵循事件之總數量，包括違反技術基礎之標準及超出數量或品質基礎之

標準。 

2 揭露範圍包括適用之司法管轄區法定許可及法規所規範之事件，包括有害物質之排

放、違反預處理之規定或超過總最大日負荷（TMDL）。 

3 揭露範圍應僅包括導致正式執法行動之未遵循事件。 

3.1 正式執法行動係定義為處理違反或可能違反水量或水質之法令、規範、政策或命

令之情況之政府認可行動，且該等行動可能導致行政處罰命令、行政命令及司法

行動等。 

4 違規情事均應予以揭露，無論其衡量方法論或頻率為何。此等情事包括違反： 

4.1 通常以每日最大、每周平均及每月平均表達之對連續排放之限制、標準，以及禁

令；及 

4.2 通常以頻率、總質量、最大排放率及特定污染物之質量或濃度表達之對非連續排

放之限制。 

IF-EU-140a.3. 水管理之風險之描述，以及對降低該等風險之策略及實務之討論 

1 個體應描述其與取水、耗水及排放水或廢水相關之水管理風險。 

1.1 與取水及耗水相關之風險包括是否可取得充足且乾淨之水資源之風險，包括： 

1.1.1 環境限制－諸如於水匱乏區域營運、乾旱、水生生物撞擊或汲入之隱憂、

年際變化或季節性變化，以及氣候變遷影響所導致之風險 

1.1.2 監管及財務限制－諸如水成本之波動、利害關係人對取水之看法及疑慮

（例如，來自當地社區、非政府組織及監管單位者）、與其他使用者（例

如，商業及都會區使用者）之直接競爭及其行為之影響、法規所導致之取

水限制，以及對個體取得及保留水權或許可之能力之限制 

1.2 與排放水或廢水相關之風險包括，取得與排放有關之權利或許可之能力、與排放

有關之監管遵循、排放限制、維持對排放水溫控制之能力，以及由於法規或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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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對排放水之看法及疑慮（例如，來自當地社區、非政府組織及監管單位者）

所導致之責任、聲譽風險及增加之營運成本。 

2 個體可描述水管理風險之背景： 

2.1 風險如何依取水源，（包括個體直接收集及儲存之地表水（包括來自濕地、河流、

湖泊及海洋之水）、地下水、雨水，以及從城市供水、自來水公司或其他個體取

得之水及廢水）之不同而變動；及 

2.2 風險如何依排放目的地（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或廢水處理設施）之不同而變動。 

3 個體可討論水管理風險可能對其營運具有之潛在影響及此等風險預期顯現之時間表。 

3.1 上述影響包括與成本、收入、負債、營運之持續及聲譽相關者。 

4 個體應討論降低水管理風險之短期及長期策略或計畫，包括： 

4.1 其策略、計畫、目標（goals）或目標（targets）之範圍，諸如其如何與不同之業

務單位、地理區域或耗水之營運流程連結。 

4.2 其優先重視之任何水管理目標（goals）或目標（targets），以及對此等目標（goals）

或目標（targets）之績效分析。 

4.2.1 目標（goals）及目標（targets）包括，與減少取水量、減少耗水量、減少

排水量、減少水生生物撞擊、改善排放水之品質及監管遵循相關者。 

4.3 達成該等計畫、目標（goals）或目標（targets）所需之活動及投資，以及可能影

響達成該等計畫或目標（targets）之任何風險或限制因素。 

4.4 策略、計畫、目標（goals）或目標（targets）之揭露應限於報導期間內正在進行

（現行）或完成之活動。 

5 對於水管理目標（targets），個體應額外揭露： 

5.1 目標（target）究係採絕對基礎或強度基礎；若係強度基礎目標（target），應提供

其指標分母。 

5.2 水管理活動之時間表，包括起始年、目標（target）年及基準年。 

5.3 為達成目標（target）之機制，包括： 

5.3.1 為提高效率所作之努力，諸如使用水再循環或閉環系統； 

5.3.2 產品創新，諸如重新設計產品或服務以減少用水量； 

5.3.3 流程與設備創新，諸如能減少水生生物撞擊或汲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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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使用工具及技術（例如，世界自然基金會之水風險過濾器、全球水工具及

水足跡網絡之水足跡評估工具）以分析水之使用、風險與機會；及 

5.3.5 現行與社區或其他組織之合作或計畫。 

5.4 自基準年減少或改善之百分比，基準年係為達成水管理目標（target）而評估該目

標（target）之第一年。 

6 個體應討論其水管理實務是否導致組織中任何額外之生命週期影響或權衡，包括土地

使用、能源生產及溫室氣體（GHG）排放之權衡，以及個體為何對生命週期權衡後仍

然選擇此等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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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灰管理 

主題彙總 

發電業者須安全地廢棄其營運產生之有害副產品。由於煤灰，燃煤發電係有害廢棄物之主

要來源。煤灰可能對該行業中發電部門之個體價值具有重大影響。此議題取決於個體自煤

炭發電之程度，而對其產生不同影響。煤灰係世界上最大之工業廢棄物
譯者註 2 流之一。其包

含與癌症及其他嚴重疾病相關之重金屬污染物，特別是當其滲入地下水時。煤灰再循環或

再利用時可具有益之用途，諸如製造飛灰混凝土或牆板，而為電力公用事業創造收入機會。

煤灰之安全處理、確定煤灰圍塘之位置以最小化對人類生命或環境之可能危害、對煤灰之

有效監控及阻隔，以及為有益用途之煤灰銷售，係降低監管之法令遵循成本及未遵循之處

罰之重要策略。煤灰滲入周圍環境可能導致重大之訴訟及補救成本。 

指標 

IF-EU-150a.1. (1)產生燃煤發電副產物（CCPs）之數額，(2)再循環之百分比 

1 個體應揭露(1)其營運產生之燃煤發電副產物（CCPs）之重量（以公噸為單位）。 

1.1 燃煤發電副產物包括主要由燃煤所產生之飛灰、底灰、鍋爐渣、流體化床燃燒灰

分或煙氣脫硫材料。9 

2 個體應揭露(2)燃煤發電副產物再循環之百分比，按重量。 

2.1 個體應以適用之司法管轄區之定義為基礎，定義再循環之燃煤發電副產物。 

2.2 若燃煤發電副產物係轉換為新材料及物品，其通常被視為再循環。再循環包括將

燃煤發電副產物銷售予第三方以供再利用或其他循環措施以防止產生廢棄物。 

2.3 該百分比應以再利用或再生之燃煤發電副產物之重量，加上個體再循環（透過處

理或加工）之重量，再上計運送至外部進一步再循環之重量，除以營運產生之燃

煤發電副產物總重量計算。 

2.4 個體應揭露用以定義再循環燃煤發電副產物之適用之司法管轄區法令規範。 

IF-EU-150a.3. 燃煤發電副產物（CCPs）於營運中及非營運階段之管理政策及程序之描

述 

1 個體應描述其燃煤發電副產物（CCPs）管理策略所訂定之政策及程序。 

1.1 揭露範圍應包括對個體於營運中及非營運階段之政策及程序。 

 

9 修改自世界燃煤發電副產物網絡對燃煤發電副產物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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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燃煤發電副產物包括主要由燃煤所產生之飛灰、底灰、鍋爐渣、流體化床燃燒灰

分或煙氣脫硫材料。10 

2 個體應描述其政策及程序如何與個體所適用之當地司法管轄區所規定者比較。 

2.1 個體應討論其政策及程序是否及如何超出當地司法管轄區之規定。 

2.2 個體應討論其政策及程序如何隨區域而不同。 

3 個體應描述其於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對燃煤發電副產物管理之作法。 

3.1 揭露範圍應包括對個體下列各項之討論： 

3.1.1 評估與燃煤發電副產物相關之潛在環境影響之作法； 

3.1.2 與避免燃煤發電副產物成為廢棄物有關之政策及程序； 

3.1.3 對燃煤發電副產物之再循環、再利用及改變用途之辨認、評估及運用作為

管理策略之作法； 

3.1.4 與處置燃煤發電副產物有關之政策及程序； 

3.1.5 與不當處理燃煤發電副產物相關事件之環境或社會影響之補救有關之政

策及程序；及 

3.1.6 燃煤發電副產物處置設施之除役作法。 

4 個體應納入如何與商業夥伴（例如承包商及分包商）協調燃煤發電副產物管理工作之

描述。 

5 個體應描述其如何確保遵循及符合其燃煤發電副產物之管理政策及程序。 

  

 

10 修改自世界燃煤發電副產物網絡對燃煤發電副產物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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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可負擔性 

主題彙總 

受管制電力公用事業之目的係提供可靠、可負擔且永續之電力。該行業之個體管理此等潛

在競爭之優先事項，以維持與客戶及主管機關之良好關係，且最終為股東賺取適當之報酬。

能源之可負擔性對個體取得平衡尤具挑戰性，因其經常與其他核心目的衝突。公用事業能

源費用普遍被認為低收入客戶愈來愈無法負擔（可負擔性係由能源費用之淨成本及客戶經

濟狀況兩者所決定）。確保公用事業費用可負擔，對公用事業建立與主管機關及客戶之信

任（無形資產價值）係屬關鍵。監管關係為公用事業重要之價值動因，亦為投資分析師仔

細分析之議題之一。主管機關核准費率要求、費率結構修改、成本回收及允許報酬之意願

將決定財務績效及投資風險。有效地管理可負擔性可使公用事業投資更多資本，有利地修

改費率結構，並增加允許報酬。再者，無法有效管理可負擔性之公用事業將日益暴露於客

戶藉由實施分散式能源資源或尋求其他替代能源來源（例如，工業客戶使用熱電共生）而

退出電網（或減少對電網之依賴）之風險。管理可負擔性涉及以全面、長期之策略經營有

效率之業務，以及與主管機關及公共政策制定者就費率結構及可能之費用補助計畫密切合

作。雖然公用事業之經營模式及費率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財務影響之確切性質，就公用事

業對客戶之管理、維護及成長、建立無形資產價值、創造投資與報酬機會，以及最終提供

股東報酬，可負擔性係一關鍵經營議題。 

指標 

IF-EU-240a.1. (1)住宅、(2)商業及(3)工業客戶之平均零售電價 

1 個體應揭露其傳輸予零售客戶之電力每千瓦時（kWh）
譯者註 3之平均零售電價。 

1.1 個體應以傳輸予零售客戶之電力直接產生之總收入除以相應之傳輸電量（以千瓦

時
譯者註 3為單位）計算其平均零售電價。 

2 個體應就各客戶類型，分類為(1)住宅、(2)商業及(3)工業，分別揭露其平均零售電價。 

2.1 各客戶類型之範圍應與個體之財務報導一致。 

2.2 各客戶類型應以各客戶類型內之所有客戶彙總揭露。 

2.2.1 若個體之財務報導將商業及工業客戶結合為一類別，則個體可將商業及工

業客戶類型結合。 

2.2.2 個體可揭露客戶類型之子分類。例如，除商業客戶之平均零售電價外，個

體可按小型商業客戶及大型商業客戶提供進一步揭露。 

3 若有非屬前述客戶類型範圍之客戶類型，個體可揭露該額外客戶類型。例如，個體可

額外揭露農業客戶或公共街道照明之平均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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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U-240a.3. (1)住宅客戶因不付款而停止供電之次數，(2)於 30天內重新供電之百分比 

1 個體應揭露(1)報導期間內因不付款所導致對住宅客戶停止供電之總次數。 

1.1 停止供電係定義為個體或其服務提供者有意地終止客戶對電力之取得。 

1.2 若停止供電係由超過一個原因所導致，且原因之一係客戶不付款（或付款不足），

則應將該等停止供電納入。 

2 個體應揭露(2)停止供電於 30天內重新供電之百分比。 

2.1 該百分比應以先前停止供電但於停止供電日之 30 天內重新供電之住宅客戶數，

除以報導期間內因不付款而導致停止供電之住宅客戶總數量計算。 

2.2 重新供電係定義為個體或其服務提供者對先前停止供電之客戶有意地恢復其對

電力之取得。 

2.2.1 重新供電可能發生之原因包括費用繳納、費用繳納計畫之訂定或費用補助

計畫之使用。 

2.3 揭露範圍可能包括報導期間結束日後發生之重新供電；但個體不得重複計算跨越

一個獨立報導期間之重新供電。 

IF-EU-240a.3 之註 

1 個體應討論政策、計畫及法規如何影響對住宅客戶停止供電之次數及持續時間。 

1.1 政策包括個體層級之政策，其規範個體在何種情況下得（或不得）對住宅客戶停

止供電。 

1.2 計畫包括由司法管轄區、公用事業委員會或個體所管理，旨在提高住宅客戶之電

力可負擔性或減少對住宅客戶停止供電之次數或持續時間者。 

1.3 法規包括由司法管轄區、公用事業委員會或個體所執行，旨在提高住宅客戶之電

力可負擔性或減少對住宅客戶停止供電之次數或持續時間者。 

IF-EU-240a.4. 就外部因素（包括服務區域之經濟條件）對客戶電力可負擔性之影響之

討論 

1 個體應描述對其零售客戶之電力可負擔性造成（或合理可能造成）重大變動之外部因

素。 

1.1 外部因素係定義為個體直接控制以外之影響因素。 

1.2 外部因素之範圍包括直接影響目前或未來電價之因素，或影響客戶目前或未來繳

納電費之能力之因素（對電價無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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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部因素可能包括地理、氣候、天氣、法規、公共政策及公共目的計畫，無論此

等因素是否與可負擔性直接有關。 

1.4 外部因素至少應包括服務區域之當前經濟條件。 

1.4.1 個體可揭露家庭收入中位數、貧困率、就業率或描述服務區域經濟條件之

其他量化或質性資料。 

2 就每一外部因素，除該因素之描述外，個體應簡要描述： 

2.1 該因素影響個體客戶之電力可負擔性之頻率及程度；及 

2.2 就該因素如何影響個體客戶之電力可負擔性之變化趨勢。 

3 個體應描述外部因素可能產生之風險與機會。 

3.1 風險可能包括客戶不繳納電費、成本回收之不確定性、聲譽價值，以及可能產生

不利財務後果之法規、公共政策或公共目的計畫。 

3.2 機會可能包括客戶成長、資本投資機會、聲譽價值，以及可能產生正面財務影響

之法規、公共政策或公共目的計畫。 

4 揭露範圍包括個體服務區域內所有零售客戶之電力可負擔性，其可能包括住宅、商業、

工業及農業客戶。 

4.1 個體可於其揭露中著重於低收入住宅客戶。 

5 個體可描述將其平均費率、平均帳單費用或對客戶之停止供電與該行業中其他公用事

業比較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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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與安全 

主題彙總 

電力公用事業與發電行業之個體之員工於輸配電力線路之建設與維護中及在各種發電方式

下，面臨許多災害。許多此等員工長時間於高處工作、操作重型機械並面臨觸電風險。雖

然此行業於安全改善方面已作出重大進展，但仍有重大風險及進一步改善之機會。此行業

之性質（係現代生活及經濟所必須，且通常係法律授與之獨占）意謂個體行為廣受公眾及

主管機關之密切監督。個體須維護安全文化，以確保其勞工之適當工作條件、強大之營運

生產力，並維持來自主管機關之觀點之正面觀感及管理監管處罰之潛在風險。 

指標 

IF-EU-320a.1. (a)直接員工及(b)契約員工（contract employees）之(1)總可記錄事件比率

（TRIR）、(2)死亡率及(3)虛驚事件之發生頻率（NMFR） 

1 個體應揭露(1)其工作相關傷害及疾病之總可記錄事件比率（TRIR）。 

1.1 若傷害或疾病導致死亡、缺勤、工作受限或轉職、超出急救之治療、或喪失意識，

則被視為可記錄事件。此外，經醫師或其他合格之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診斷之重大

傷害或疾病，即使未導致死亡、缺勤、工作受限或轉職、超出急救之治療、或喪

失意識，亦視為可記錄事件。 

1.1.1 急救係定義為在可提供正規醫療救助前對病患或傷者提供緊急照護或治

療。 

1.1.2 個體可使用適用之司法管轄區標準定義可記錄事件及不予記錄之事件（諸

如急救）。個體應揭露作為此等標準及定義來源所使用之法律、法規或行

業架構。 

2 個體應揭露(2)其工作相關死亡之死亡率。 

3 個體應揭露(3)其工作相關虛驚事件之發生頻率（NMFR）。 

3.1 虛驚事件係定義為未導致可記錄之傷害、疾病、實體損害或環境損害（但在其他

情況下可能造成前述狀況）之未預期或失控之事件或一系列事件。 

3.2 個體可揭露其分類、辨認及報導虛驚事件之流程。 

4 所有揭露之比率應計算為：（統計數量×200,000）/於報導年度中所有員工之工作總時

數。 

4.1 該比率計算中之 200,000 係指每週工作 40 小時、每年工作 50 週之 100 名全職工

作人員每年可提供之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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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揭露範圍僅包括工作相關之事件。 

5.1 工作相關事件係指工作環境中之事件或暴露於工作環境所導致之傷害及疾病。 

5.2 工作環境係一名或多名員工依其聘僱條件而工作或出勤之場所及其他地點。 

5.3 工作環境不僅包括實體地點，亦包括員工於工作過程中所使用之設備或材料。 

5.4 員工於出差時所發生之事件，若在受傷或生病時員工正從事雇主利益之工作活

動，則該事件係屬工作相關。 

5.5 工作相關之事件須係一新案例，而非更新先前已記錄之傷害或疾病。 

6 個體應按下列每一員工類別揭露該等比率： 

6.1 直接員工，係定義為個體之薪資單上之個人，無論其係全職、短期服務、兼職、

行政職、勞動職、固定薪資、季節性、移民身分或時薪之員工。 

6.2 契約員工（contract employees），係定義為不在個體薪資單上但受個體監督或管理

之個人，包括獨立承包商及由第三方（例如，臨時人力之派遣公司及勞工仲介公

司）僱用者。 

7 揭露範圍包括所有員工，無論員工之所在地或聘僱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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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使用效率與需求 

主題彙總 

能源效率係減少溫室氣體（GHG）排放之一種低生命週期成本方法，因提供相同最終使用

能源服務所需生產之電力更少。公用事業可促進其客戶之能源效率及節能。此等策略可能

包括為節能電器提供回饋、提高客戶住家之耐候性、教育客戶節能方法、提供客戶在需求

高峰期間節制用電之獎勵（「需量反應」），或投資於智慧電表等技術，使客戶能追蹤其能源

使用情況。該等投入不僅可為客戶節省金錢，亦可藉由減少尖峰需求以降低電力公用事業

之營運成本。此外，取決於公用事業之監管架構，當地司法管轄區可強制規定在核准個體

之新建設前，該個體須先訂定能源效率計畫。具有效策略以降低需求波動所帶來不利風險

之公司，可能自所需之投資取得足夠且及時之報酬。再者，藉由效率措施降低成本可能賺

得較高之長期風險調整後報酬。 

指標 

IF-EU-420a.2. 智慧電網技術提供之電力負載之百分比 

1 個體應揭露由其智慧電網技術提供之電力負載（以千瓩小時
譯者註 1為單位）百分比。 

1.1 智慧電網技術提供之電力負載係定義為，為符合消費者電力需求結合智慧電網技

術之使用傳輸予個體客戶之電量。 

1.2 智慧電網之定義，與國際能源署（IEA）一致，係一使用數位及其他先進技術監

控及管理來自所有發電來源之電力之輸送，以符合最終用戶之不同電力需求之電

力網絡。智慧電網協調所有發電業、電網營運商、最終用戶及電力市場利害關係

人之需求及能力，以儘可能有效率地運作系統之所有部分，以最小化成本及環境

影響，並同時最大化系統可靠性、韌性及穩定性。 

1.3 當智慧電網技術能實現國際能源署所定義之下列一項或多項顯著特性時，該電力

負載即被視為由智慧電網技術提供： 

1.3.1 使客戶獲得充分資訊而參與 

1.3.2 配合所有發電及儲能選項 

1.3.3 促進新產品、服務及市場 

1.3.4 提供適當之電力品質以滿足各種需求 

1.3.5 優化資產使用率及營運效率 

1.3.6 提供對干擾、攻擊及自然災害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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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智慧電網技術之例可能包括廣域監控與控制、資訊與通訊技術整合、再生能源與

分散式發電整合、強化輸電、配電網管理、智慧電表基礎建設、電動車充電基礎

設施及客戶端系統。 

2 智慧電網技術提供之電力負載百分比應以智慧電網技術提供之能源負載總量（以千瓩

小時
譯者註 1為單位）除以能源負載總量（以千瓩小時

譯者註 1為單位）計算。 

3 個體可討論提供其電力負載之智慧電網技術之類型、使用此技術之客戶類型（例如住

宅、商業或工業）、技術係由公用事業或客戶擁有，以及進一步整合智慧電網能力之任

何計畫。 

IF-EU-420a.2 之註 

1 個體應討論與智慧電網之發展及營運相關之機會及挑戰，包括下列項目（若攸關時）： 

1.1 需量反應及最終用戶效率之機會（例如，使需求曲線平滑、具成本效益之發電增

加、分散式發電整合之改善，以及提升之發電與輸電效率） 

1.2 政治及應用之挑戰（例如，反對智慧電網發展、技術應用之不同程度，以及經濟

上之抑制因素） 

IF-EU-420a.3. 來自效率措施之客戶電力節省，按市場別 

1 個體應就其每一市場揭露報導期間內自能源效率措施提供予客戶之電力節省總量（以

千瓩小時
譯者註 1為單位）。 

1.1 市場係定義為受不同之公用事業主管機關監督之營運。 

1.2 電力節省依總節省作法係定義為效率計畫之參與者採取計畫相關行動所產生之

能源消耗或需求之變動，無論其為何參與。 

1.2.1 個體可列出其以淨電力節省基礎報導電力節省之市場，因而可能與此處揭

露之數字不同。淨電力節省係定義為明確歸屬於某一能源效率計畫且倘若

無該計畫將不會發生之消耗變動。 

2 電力節省應以總額基礎計算，但應與發生此等節省所適用之司法管轄區之評估、衡量

及驗證（EM&V）法規所制定之方法論一致。 

3 來自效率措施之電力節省範圍包括由個體直接提供之節省，以及依法規規定，經由購

買效率節省信用額所證實之節省。 

3.1 對於由個體自效率措施直接提供之任何節省，任何效率節省信用額應以個體名義

被保留（不出售）且註銷或取消，使個體可主張其為已提供之電力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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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對於所購買之效率節省信用額，該協議應明確包含並傳達信用額以個體名義被保

留且註銷，使個體可主張該等信用額。 

IF-EU-420a.3 之註 

1 個體應就其每一攸關市場討論與客戶效率措施有關之法規，包括： 

1.1 每一市場之法規所規定來自效率措施之電力節省量或百分比。 

1.2 未遵循電力節省義務之情況。 

1.3 於此等情況下，個體應揭露所提供之能源節省量與法規規定之能源節省量間之差

額。 

1.4 所提供之電力節省超出法規規定導致個體獲得能源效率績效獎勵者，包括任何此

等獎勵之價值。 

2 個體應按每一市場討論允許或激勵能源效率之政策形式，包括對與此等法規相關之效

益、挑戰及財務影響之討論。 

3 討論之攸關政策機制可能包括： 

3.1 遞延脫鉤 

3.2 當期脫鉤 

3.3 單一固定變動費率 

3.4 喪失收入之調整 

3.5 能源效率之收費與補貼 

4 就缺乏允許或激勵能源效率法規之市場，個體應討論其對與此等法規有關之風險與機

會之立場及對管理此等風險與機會之努力。 

5 個體可討論透過為其客戶制定促進最終使用效率之誘因以符合法規之任何努力，包括

動態訂價、能源效率回饋及補貼客戶能源效率之其他措施。 

  



永續會計準則－電力公用事業與發電正體中文版草案 

   30 

核能安全及緊急管理 

主題彙總 

雖然極少發生，核能事故因其嚴重性而可能對人類健康及環境造成重大後果。許多區域之

核能發電廠業主已營運數十年而未發生任何重大公安事件，惟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罕見但巨

大規模之事件均可能對整個核能發電行業產生重大影響。擁有並營運核能發電廠之個體於

事故發生時可能失去其營運執照，以及面臨許多其他財務後果—儘管此等個體有保險，且

可能受法律保護以避免承擔某些負債。未能遵循安全法規可能使核能發電營運商付出高昂

代價；於極端情況下，其可能使發電廠之繼續營運不符經濟效益。擁有或營運核能發電廠

之個體面臨來自持續之安全遵循及尾端風險事件兩者之潛在重大財務影響，其須對設施之

安全遵循、最佳實務及升級保持警覺。該等個體亦須維持對員工健全之緊急整備訓練及高

強度之安全文化。此等措施可降低事故發生之可能性，並使個體能有效地偵測及回應此等

事件。 

指標 

IF-EU-540a.1. 核能機組總數，按最近獨立安全審查之結果細分 

1 個體應揭露其所擁有或營運之核能機組總數，其中： 

1.1 核能機組係定義為發電所需之核子反應器及相關設備，包括為合理保證設施之運

作對公共健康與安全不致造成過度風險所需之結構、系統及零組件。 

2 個體應按最近獨立安全審查之結果，提供其所擁有或營運之核能機組之細目。 

2.1 當審查係由未（且未曾）直接參與設計或營運核能機組之第三方進行時，該審查

被認為係屬獨立。 

2.2 對於適用之司法管轄區，個體應揭露供監管及同業審查之最近獨立安全審查之結

果。 

2.3 個體應揭露該安全審查係依何項適用之司法管轄區法規、指引或標準所執行。 

IF-EU-540a.2. 對管理核能安全及應急整備所作之努力之描述 

1 個體應描述其對管理核能安全及應急整備所作之努力，包括其對辨認、報導及評估與

核能安全及應急整備有關之肇始事件及事件經過所作之努力。 

1.1 肇始事件係定義為導致某一事件經過之自然或人為引發之事件。 

1.2 事件經過係定義為地質處置場作業區域之自然及工程組成部分中可能導致個人

暴露於輻射之一連串行動或發生事件。事件經過包括一個或多個肇始事件及相關

處置系統組件故障之組合，包括因作業人員作為或不作為所產生之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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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揭露可能廣泛關注核能安全及緊急管理系統，但其應明確說明用以避免及管理可

能對人類健康、當地社區及環境有巨災影響之肇始事件、事故、緊急情況與事件

之現行系統。 

2 個體應討論其如何管理核能安全及應急整備，諸如透過訓練、規則及指引（及其執行）、

緊急計畫之施行及技術之使用。 

3 個體應討論其對建立及維護核能安全及應急整備文化之努力，包括對建立正面安全文

化特徵之努力，正面安全文化之特徵包括： 

3.1 領導階層之安全價值觀及行動 

3.2 問題之辨認及解決 

3.3 個人當責 

3.4 工作流程 

3.5 持續學習 

3.6 能提出疑慮之環境 

3.7 有效之安全溝通 

3.8 充滿尊重之工作環境 

3.9 質疑之態度 

4 個體可討論美國核能運轉協會（INPO）之「堅強核能安全文化原則」或國際原子能總

署（IAEA）之「核能發電廠營運經驗之利用與傳播之最佳實務」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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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韌性 

主題彙總 

從醫學至金融，電力對現代生活大多數要素之持續運作係屬關鍵，從而創造社會對持續服

務之依賴。電力基礎設施之重大中斷可能導致潛在之高社會成本。中斷可能由極端天氣事

件、自然災害及網路攻擊所引起。隨著與氣候變遷相關之極端天氣事件之頻率及嚴重性持

續增加，電力公用事業個體之所有部門（尤其是重要輸配電（T＆D）營運）將面臨對其基

礎設施日益增加之實體威脅。極端天氣事件可能導致頻繁或重大之服務中斷、停電，且須

升級或維修已受損或被危及之設備，凡此種種皆可能增加重大成本並損害在主管機關與客

戶間之品牌聲譽。增加智慧電網技術之使用具有多項好處，包括強化電網對極端天氣事件

之韌性。然而，此技術可能使電網更容易受到網路攻擊，因其提供駭客更多進入基礎設施

系統之入口。個體須施行最小化來自極端天氣事件及網路攻擊之機率及影響程度之策略。

為在日益增加之外部競爭中維持競爭力，個體須提升其基礎設施之可靠性、韌性及品質。 

指標 

IF-EU-550a.1. 實體或網路安全之標準或法規之未遵循事件數量 

1 個體應針對其所擁有或營運之電力基礎設施適用之實體或網路安全之標準或法規，揭

露未遵循該等標準或法規之情況總數量。 

1.1 實體或網路安全之標準或法規之範圍包括強制性、可執行之標準及法規，其旨在

降低與電力基礎設施（包括電網）之可靠性或韌性有關之實體風險或網路安全風

險。 

1.1.1 個體可揭露未遵循自願性實體或網路安全之標準或法規之情況。 

IF-EU-550a.2. (1)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SAIDI）；(2)系統平均停電次數指標（SAIFI）；

及(3)客戶平均停電時間指標（CAIDI），包括重大事件天數 

1 個體應揭露其(1)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SAIDI）（以分鐘為單位）。 

1.1 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係定義為於報導期間內平均之客戶停電總時間。 

1.2 個體應以停電之客戶總數量乘以停電之時間（修復時間），除以客戶總數量，計

算其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寫為∑(ri × Ni) / NT 

1.2.1 ∑ = 求和函數 

1.2.2 ri = 修復時間（以分鐘為單位） 

1.2.3 Ni = 停電之客戶總數量 

1.2.4 NT = 客戶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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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體應揭露其(2)系統平均停電次數指標（SAIFI）。 

2.1 系統平均停電次數指標係定義為於報導期間內系統客戶經歷停電之平均次數。 

2.2 個體應以停電之客戶總數量除以客戶總數量，計算其系統平均停電次數指標，寫

為∑ (Ni ) / NT 

2.2.1 ∑ = 求和函數 

2.2.2 Ni= 停電之客戶總數量 

2.2.3 NT= 客戶總數量 

3 個體應揭露其(3)客戶平均停電時間指標（CAIDI）。 

3.1 客戶平均停電時間指標係定義為一旦停電時修復服務所需之平均時間。 

3.2 個體應以停電之客戶總數量乘以停電之時間（修復時間，以分鐘為單位），除以

停電之客戶總數量，計算其客戶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寫為∑(Ni × ri) / ∑(Ni) 

3.2.1 ∑ = 求和函數 

3.2.2 ri = 修復時間（以分鐘為單位） 

3.2.3 Ni = 停電之客戶總數量 

4 個體應揭露其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系統平均停電次數指標及客戶平均停電時間指

標，包括重大事件天數，其中： 

4.1 依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1366標準」，重大事件天數係定義為每日系

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超過門檻值 TMED之天數，其中 TMED計算如下： 

4.1.1 個體應蒐集連續五年之每日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值，截至最近一個完整

報導期間之最後一天。若可取得之歷史資料少於五年，則使用所有可取得

之歷史資料。 

4.1.2 若資料集內任一日之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值為零，則以資料集內最低之

非零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值取代—此致使得以對每日指標值取對數。 

4.1.3 對資料集內每日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值取自然對數(ln)。 

4.1.4 求 α（Alpha），資料集之各對數之平均值（亦稱為對數平均）。 

4.1.5 求 β（Beta），資料集之各對數之標準差（亦稱為對數標準差
譯者註 4）。 

4.1.6 計算重大事件天數門檻 TMED，使用以下等式：TMED=e
（α+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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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於後續報導期間內發生每日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大於門檻值 TMED之任

一日即為一重大事件日。 

IF-EU-550a.2 之註 

1 個體應討論值得注意之服務中斷，諸如影響大量客戶或較長時間之中斷。 

2 對此等中斷，個體應提供： 

2.1 服務中斷之描述及原因 

2.2 總發電容量或輸電容量（以千瓩為單位），以及受中斷影響之人口 

2.3 與服務中斷相關之成本 

2.4 為降低未來服務中斷之可能性所採取之行動 

2.5 任何其他重大後果（例如，法律程序或相關之死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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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 

 段落 內容 

譯者註1 表1、表2、IF-

EU-420a.2第1

及2段、IF-EU-

420a.3.第1段 

此處「千瓩小時（MWh）」之原文為megawatt hours 

(MWh)，於我國通稱為「千度」。 

譯者註2 「煤灰管理」

之主題彙總 

此處「工業廢棄物」之原文為industrial waste，與我國

「廢棄物清理法」中「事業廢棄物」之意義不同。依

美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之定義，Industrial waste係指製造業或工業流程所產

生，且不屬於美國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中Subtitle C所管制有害廢棄物之固體廢棄物；而我

國「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事業廢

棄物係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

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我國法

律用語並無「工業廢棄物」之定義。 

譯者註3 IF-EU-240a.1

第1及1.1段 

此處「千瓦時（kWh）」之原文為kilowatt hour (kWh)，

於我國通稱為「度」。 

譯者註4 IF-EU-550a.2

第4.1.5段 

此處原文為「also known as the log-average」，惟經查

應為「also known as the log-standard deviation」。 

 




